LHFFR 2 RA TR
1155 B4 3 ¥ 5665

A

%-‘
p
)
=
:m
3

EaTR G

PR EALIMEFERGRACFRANEEATE > AP
AT
B
2R FHEZB20p P BRI Aot AR 28 0 H
A Bl 2302 I B AMNT o TH T RE 2o
2 4
- CRBEALANETFD O BREATFRFFTITIEZ 132 Rz 8y
H R S PR R 2425 o RS %ﬂmf L S /me
ﬁi&ﬁ*ﬁ Btz 47 ASTERE L L h IR A O
SRR @4#%“ﬁmwﬁ7?f’ﬁ’%iﬁ¥
* TTiE 1%1@%2@9 WE GO oo R FRA R
33 A %%?%’:3 w:?;ﬁ’ 1 :P §Z~4.'5i’§§3 A Fé“if%ﬁffp 55}?5@

F»\

En

%zzl»?aé % (ﬁ»rs/z I‘mlOQﬁ)%. #m—i§?1337%$\ TR g
) o @ ‘%iz 5116415722 A AL HAEA L -
o FRaoi A 2GR LBMAZ A B ST
PR B A 235 0 B Bhen 4T ik 290 A AR
P2 BRI LTRSS BTz (R 2R]1104
B odiF %3185 & 7 $B) o VA7 UK AP

FEAZ 2T AT ~HmREnE d AFEY BT
B2 BP S R A2 AR T FHE R B
ﬂ}?rm‘miﬁ C FHEBTIHE LA L > G AT > 2
e M 2B w2 0 REFWZEHULEFLE - 524915 5% 1
FEHOHETF MY o

(w



-~ b hEAEFAEAERT rd])a Yot & ¢ :riiiiﬁl,@% I

e RAEN AR T EE 4PN E ;]J—zfd' B G S A
B HY otk S5l X 3~ Do 2 iié‘ uﬁ};#\zfé‘i =P By
WL 2 B A R4 L R gt B

P AR IR AR 2 BT

s ERFhed 2 oo

¢ £ s R 115 & 6 g 4 p
TEFER 2 P RAM

i

T AGRRNTERN o
AR @i

P o EN ] 115 = 6 ! 4 B



s .
R

g

@%@ﬁﬁiﬁ

‘Eifu) %%iﬁ’x%%% %ﬁaﬁlﬁé,,\ g1 (’gﬁﬂ/\ ER T XD
it B EL] AT L TR AR MK 2 s 2 S e
MR SR S DRMOR A 2 BT %
B g R AR CEMET 4k) o
A (drh AR A TEBAREI S RE A 2]
TMBA S HF-BHLE) o

BOpgERAZBAFP A ARAAMT G TH (4o
A T o B A REGFEP L AL REP D

o
B

) > TR SYATE 2 B (RIS KA 2 >
A G Rs B2 R o

T AP RBRA LAG A2 AR RO 2

2 AR LB BAN A EAREZ RRS F L B (F

W) o THEARMEN 2 2 (blde 2§ A F R R

L5 BB AEHEN S AETERAE N B ER

ZMTAEFARE R R ESEATHEE) 0 iE Nt
A 1% R 2 s,:‘%iw o

¥

& 1;c§kmﬁf RUAL 2 HE 4~ A5 2 B3TR B H2
PG AR SRR AR A RIPRE

%%%‘ﬁﬂ&4aﬁﬁﬁww)iii£%ﬁﬁ%ﬂ

A T RpALE L ol A EBIEN (B2

)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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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補字第566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偉宇等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於第三人起訴，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訴訟標的，其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既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佔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18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因有如附表所示之事項應予補正，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14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其中附表編號4所示之事項，亦請於上開期限內補正，俾利本件訴訟程序之進行。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原告應補正事項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44建號建物（建物門牌：平鎮區中豐路一段342巷45弄１６號）房地之最新地籍異動索引（含權利人完整姓名）。



		2

		依上開編號1所得之資料提出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如記事資料與訴訟當事人本人無關得予省略），並確認本件被告為何人（如本件被代位人即債務人陳金朋應為被告而非利害關係人，請一併更正）。



		3

		提出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遺產稅相關書面資料（如遺產稅核定稅額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等），並確認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以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為代位請求分割之標的）。



		4

		逐一表明被繼承人各項遺產之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方式，及查報各項遺產於本件起訴時之客觀市場交易價額（市價），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例如：不動產鑑定價格報告、房屋仲介行情證明、本案不動產或同地段類似條件之鄰近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等），以供本院核算本件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



		5

		提出記載完整全體被告姓名、住居所，及最新完整訴之聲明（請以表格方式載明遺產項目、面積、權利範圍及各被告、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之民事起訴補正狀正本1份，並依被告及受告知人人數提出繕本（含附屬文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補字第566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偉宇等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

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

    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

    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

    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

    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

    務人對於第三人起訴，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債務關

    係為訴訟標的，其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

    義務關係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

    參照），而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既係以遺產為一

    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

    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

    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佔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抗字第318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起訴，應以訴狀表明

    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

    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因有如附表所示之事項應予補正，

    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14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

    ，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

    原告之訴；其中附表編號4所示之事項，亦請於上開期限內

    補正，俾利本件訴訟程序之進行。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原告應補正事項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44建號建物（建物門牌：平鎮區中豐路一段342巷45弄１６號）房地之最新地籍異動索引（含權利人完整姓名）。 2 依上開編號1所得之資料提出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如記事資料與訴訟當事人本人無關得予省略），並確認本件被告為何人（如本件被代位人即債務人陳金朋應為被告而非利害關係人，請一併更正）。 3 提出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遺產稅相關書面資料（如遺產稅核定稅額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等），並確認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以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為代位請求分割之標的）。 4 逐一表明被繼承人各項遺產之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方式，及查報各項遺產於本件起訴時之客觀市場交易價額（市價），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例如：不動產鑑定價格報告、房屋仲介行情證明、本案不動產或同地段類似條件之鄰近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等），以供本院核算本件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 5 提出記載完整全體被告姓名、住居所，及最新完整訴之聲明（請以表格方式載明遺產項目、面積、權利範圍及各被告、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之民事起訴補正狀正本1份，並依被告及受告知人人數提出繕本（含附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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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陳偉宇等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於第三人起訴，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訴訟標的，其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既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佔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18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因有如附表所示之事項應予補正，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14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其中附表編號4所示之事項，亦請於上開期限內補正，俾利本件訴訟程序之進行。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原告應補正事項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44建號建物（建物門牌：平鎮區中豐路一段342巷45弄１６號）房地之最新地籍異動索引（含權利人完整姓名）。



		2

		依上開編號1所得之資料提出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如記事資料與訴訟當事人本人無關得予省略），並確認本件被告為何人（如本件被代位人即債務人陳金朋應為被告而非利害關係人，請一併更正）。



		3

		提出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遺產稅相關書面資料（如遺產稅核定稅額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等），並確認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以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為代位請求分割之標的）。



		4

		逐一表明被繼承人各項遺產之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方式，及查報各項遺產於本件起訴時之客觀市場交易價額（市價），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例如：不動產鑑定價格報告、房屋仲介行情證明、本案不動產或同地段類似條件之鄰近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等），以供本院核算本件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



		5

		提出記載完整全體被告姓名、住居所，及最新完整訴之聲明（請以表格方式載明遺產項目、面積、權利範圍及各被告、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之民事起訴補正狀正本1份，並依被告及受告知人人數提出繕本（含附屬文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補字第566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偉宇等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20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之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於第三人起訴，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訴訟標的，其訴訟標的價額應就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定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既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自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佔應繼分比例定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18號裁定意旨參照）。另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因有如附表所示之事項應予補正，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14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其中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事項，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其中附表編號4所示之事項，亦請於上開期限內補正，俾利本件訴訟程序之進行。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張永輝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淑瓊　

　　　　　　　　　　　　　　　　　　　　　　　　　　

































附表：　　　　　　　　　　　　　　 

編號 原告應補正事項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44建號建物（建物門牌：平鎮區中豐路一段342巷45弄１６號）房地之最新地籍異動索引（含權利人完整姓名）。 2 依上開編號1所得之資料提出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如記事資料與訴訟當事人本人無關得予省略），並確認本件被告為何人（如本件被代位人即債務人陳金朋應為被告而非利害關係人，請一併更正）。 3 提出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遺產稅相關書面資料（如遺產稅核定稅額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等），並確認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以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為代位請求分割之標的）。 4 逐一表明被繼承人各項遺產之訴訟標的價額計算方式，及查報各項遺產於本件起訴時之客觀市場交易價額（市價），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例如：不動產鑑定價格報告、房屋仲介行情證明、本案不動產或同地段類似條件之鄰近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等），以供本院核算本件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 5 提出記載完整全體被告姓名、住居所，及最新完整訴之聲明（請以表格方式載明遺產項目、面積、權利範圍及各被告、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之民事起訴補正狀正本1份，並依被告及受告知人人數提出繕本（含附屬文件）。 

 



